
1 
 

資通安全管理法修法說明會（北區第 1場次） 

逐字會議紀錄 

 

時間：109年 11月 24日(星期二) 下午 2時 30分 

地點：科技服務大樓創新廳(臺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四段 133號) 

 

【主席致詞】(略) 

【資通安全管理法施行情形及整體修法重點】(略) 

【交流討論】 

 

主席林春吟高級分析師： 

我們有 1張意見調查表，大家寫完以後可以交給我們的委辦團隊，之後

就大家提的意見做研議。首先針對剛才的簡報，有沒有需要我們再做進一步

說明的地方？沒有的話，我們要進到母法了，首先母法的部分，這次修法到

目前為止，我們研議要修的有 70條，其中涉及母法計有 9條，有關配合財團

法人法的部分，因為資安法剛發布的時候，財團法人法還沒有通過，所以資

安法跟財團法人法上面的一些定義會不太一致。這次有一些修法意見是希望

資安法可以跟財團法人法一致，所以我們目前擬出來的是 50%以上的全國性

財團法人，還有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加強監督的財團法人；然後另外

1 個修法重點就是，在母法也把上級政府的概念明確放進去，那針對母法的

部分，大家有沒有要再給我們建議的地方？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農糧署，敝姓張，母法有幾個名詞定義，有主管機關、上級機關還有監

督機關，在母法的修正條文裡面有提到上級或者監督機關之類的。我建議本

法第 3條的用詞裡，是不是可以去定義上級機關或者是監督機關指的是哪一

些？能有比較明確的定義，因為以我們所管的特定非公務機關，也就是農產

品批發市場，跟我們農糧署的業務往來密切，所以我們就比較雞婆一點，找

了一些批發市場，跟他們講資通安全法要做的事情。所以一開始大家都認為

我們是他們的上級機關，提報給我們，後來我們花了很多心思跟他講，你們

的上級機關是縣市政府，不要一下子就馬上來找我們，所以在這一次修法的

時候，我們建議定義是不是可以比較明確？以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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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林春吟高級分析師： 

我確認一下，剛才講的農產品批發市場是屬於特定非公務機關嗎？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對。 

主席林春吟高級分析師： 

特定非公務機關依資安法的精神，往上是對到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沒有，因為還有 1個農產品交易管理法。 

主席林春吟高級分析師： 

農產品交易管理法？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在農產品管理法裡面有關業務推動的部分，他們的上級主管機關又是縣

市政府。 

主席林春吟高級分析師： 

喔！那是業務推動。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對。 

主席林春吟高級分析師： 

對，不過在資安法上面的一些等級提報、資安事件通報，在資安法上面

的一些作業流程，特定非公務機關往上是對到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以

不是縣市政府。那您講的法條我們會研究一下。大家就母法的部分，還有沒

有問題？ 

那接下來我們再往下進行，有關施行細則的部分，目前擬修的條文有 5

條，主要就是把上級政府的概念納進來，另外 1個是統一實施情形之提報方

式，因為各機關其實都有提報實施情形的作業要求，如果說所屬機關很多的

話，沒有 1個比較好的系統讓大家填報，後面的處理是很麻煩的，我們已經

統一做了 1套系統，為了避免大家再另外去做，所以我們在法條統一明定提

報方式。我們也會針對今年大家提報的情況，就可以再改善或者調修的功能

及問項作簡化。如果各機關有其他系統功能上的建議，也歡迎提供給我們。

另外提醒大家，上級機關如果要去稽核所屬的話，記得要進這個系統裡面去

看一下所屬機關填報的實施情形，作為稽核的參考資料。那有關施行細則的



3 
 

部分，大家有沒有要建議的地方？ 

法務部： 

主席，各位先進大家好，我是法務部資訊處。我想請教幾個問題，第 1

個問題就是我們如果在做稽核的時候，因為法務部的員工一向比較知法守

法，然後非常尊重法律上的問題。所以他有跟我們討論過說，憑什麼來做稽

核？因為我們會看個人電腦、個人保管的 PC，甚至是發下去的 Notebook，

或者是平板電腦等各式各樣的東西，都可能會涉及到個人隱私。如果他正面

的拒絕接受稽核，像查看電腦等事情的時候，有沒有比較好的說法？ 

第 2 個問題我想要請教一下，我們有看到 A、B、C 級機關要配置指定

數量的資安人力，然後又說可以延到 111年的 12月 31日。雖然是這樣子，

但我們的人還是不夠。而且我們的感覺也是逐步的在退讓，到最後我們的人

什麼時候才會有？或者是怎麼樣才能夠補實資安人力？因為去修正我們的

組織表，也不是說一下就可以做到的事情，不是說等到 111年 12月 31日的

時候再來改好了，這個問題我們想要先知道。 

那還有 1 項就是有關 VANS 和 EDR，會不會給我們一些預算？因為錢

就是一樣的問題，你說法務部可不可以省出這些錢？絕對可以，但就是拆東

牆，挖西牆，然後拆到最後，部會的同仁會有一點反彈。我要完成上級交代

的任務，可是上級又不給我錢，又不給我人，然後就一直叫我在那邊挖來挖

去。請問有沒有比較好一點的方法？謝謝。 

主席林春吟高級分析師： 

原則上，公務的電腦跟設備應該屬公務使用，如果你們機關有一些同仁

將個人隱私存在公務電腦裡，可能要先討論在作業上適不適當？因為我們相

關作業是在維護整個公務作業環境的資訊安全。然後再來就是有關人力的部

分，因為機關員額權責還是在機關首長，我們也有持續跟人事總處協調，近

期主要會在數位發展機關的籌設上，統籌考量這件事情，所以有關資安專職

人力的部分，會建議等院裡把數位發展機關的整體方案提出來以後，可能會

有一些相對應的處理辦法。再來就是有關經費的部分，大家的經費編列其實

都有一定的限制在那邊。 

至於 VANS的部分，主要已經推很多年了，我們是請技服把 VANS的機

制建起來。各機關要做的就是把機關裡面的資產資訊轉成標準格式，並拋轉

上來，比對完以後，讓機關方便掌握機關內的一些資訊資產弱點情況。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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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資安處的執行情形，只會針對重大的弱點去追蹤改善情形，像 10 月初的

時候，我們有發文調查，那時候有 1個微軟的漏洞，它的影響其實就比較嚴

重，就我知道有一些機關是通知給所有同仁，然後確認大家手上有沒有使用

那樣軟體，然後再回報，至於後面的整個修正及相關作業，其實會很花力氣，

時間又拉很長，所以在一些資安作業機制的引入，應該是要逐步去處理的，

在資安法這邊把它明確定義出來，主要就是因為近期的資安威脅越來越嚴

重，大家可能想籌措一些資源，然後來處理這一塊，至於端點防護那一塊，

也是因應這樣的資安威脅，所以我們現在是把時間拉成 2年，讓大家方便去

編列一些預算，然後爭取相關的經費來做對應的處理，逐步去做這一些事情。

有關端點防護，其實我們最近有找一些資料，有一些機關是採聯合採購，把

價錢壓到一個相對低的情況，其實是有一些採購策略可以運用的。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各位先進大家好，我想請教一下有關管考系統的部分，特定非公務機關

需不需要上管考系統進行填報作業？謝謝。 

主席林春吟高級分析師： 

原則上我們現在管考系統裡面，主要要求的是公務機關，至於特定非公

務機關的執行，會以他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主，如果說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也希望他的特定非公務機關來這邊填的話，我們不會反對這件事。

因為特定非公務機關可能會涉及比較多其他因素，和一些民營公司有關，那

部分的處理機制會比較謹慎一點，這邊主要還是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決

定。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 

我想要延續一下剛才法務部科長的那個議題，這邊難做稽核的原因，並

不是因為他不是公務資料，是檢察官說他們的偵查是不公開的，同樣的問題

也有聽到像軍方說只要是軍事機密，我們後面都做不下去了。所以我們後續

執行這一方面的確是有一點困擾，謝謝。 

主席林春吟高級分析師： 

法務部的情況，可能我們之後再看看要怎麼去執行這些實務上遇到的問

題，然後再看可以怎麼樣來做一些折衷處理，盡量也達成他們想要做得機密

保護，然後我們也可以達到資安的管控作為。 

交通部公路總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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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公路總局第 1次發言，附表十有 1個識別與鑑別，裡面有修正 1個

密碼使用，使用密碼進行驗證。所以有關鑑別與驗證的名詞，有些是鑑別，

有些是用驗證，這其實還要再看一下，就是說原來驗證的意思，還是要留有

驗證，還是到最後把它統一修，就是再確認鑑別跟驗證這 2個名詞，謝謝。 

主席林春吟高級分析師： 

好。謝謝你，那個我們之後再確認一下。還有沒有問題？ 

那我們就再往下了，接下來就是分級辦法的部分，分級辦法主要在附表

一到十，然後在條文調整細節的定義，因為執行過程中，有一些機關會反應

他們使用的比較偏套裝軟體，像 AD跟 mail，因為近期 AD跟 mail的資安事

件其實還蠻多的，要請大家多注意。AD跟 mail那類不是自行開發，或者委

外開發的套裝軟體，我們希望把它明確納到 C級這邊來，有做相關的文字修

正，不過因為目前這樣的文字修正，還是有一些不太理想的地方，如果大家

有建議的修正文字，也歡迎提供給我們。然後另 1個比較大的變動是 VANS

跟端點防護的部分，目前我們還是把它納進整個 ABC 級的應辦事項，端點

防護主要是 AB級。那針對這邊大家還有沒有意見？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有關這次分級辦法訂修，我們有 3項建議，昨天有先透過 E-mail的方式

給鄭小姐，那在這邊說明一下，第 1個是針對附表 2的資安弱點通報機制，

我們希望能夠加上一句，就是除了 VANS以外，或者其他具有同等或者以上

效用的措施。因為我們公司之前就已經有建立自動化的通報機制，假設是跟

我們公司資產有關的漏洞，我們就會自己做 SOC通報跟追蹤。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已經跑了很長一段時間。那因為我們之前有派人去參加 VANS的訓練，

因為 VANS現在是主要是適用在Windows平台，而且很多人工作業，對我們

人工作業的部分介入很多，或者還要另外採購類似的工具，這部分可能沒有

辦法符合公司的需求，所以我們希望能夠比照資安健診的方式，加上這樣一

句話，就是說我們有具備同等或者是以上效果的措施。 

那第 2個是針對附表二的資通安全專業證照，我們是建議在條文裡面初

次受核定等級 1年內，是不是加上應按本表所定義配置的資通安全專責人員

員額數，然後每人應持有 1張證照並維持有效性。那這個部分只是對齊前面

的法條，建議把它對齊。 

那第 3 項是針對附表 10 稽核紀錄這個部分，這一次沒有進行修法，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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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建議針對稽核紀錄的這個部分，有一段話是說針對事件發生，到最後一

句話有說單一的這個格式。因為事實上我們現在資訊設備種類非常多，其實

紀錄的這些格式都是依這個產品會有一些不同，所以我們是建議把後面這樣

子的字眼移除，以上說明，謝謝。 

主席林春吟高級分析師： 

好，有關 VANS那一塊，我們昨天收到資訊，其實嘗試要跟貴公司聯絡，

不過一直沒有聯絡上，那一邊我們可能要先確認一下你們的作業方式，然後

我們再看說後面可以怎麼做處理？可是在還沒有明確之前，原則上我們還是

依目前的規範。 

然後有關你剛才講的附表 2的部分，我知道你的意思，就是把應配置那

個人數把他對齊。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對，只是建議對齊。 

主席林春吟高級分析師： 

這個我們回去還會再研議一下，然後再來就是附表十的部分，稽核有一

個單一格式的部分，那一塊採用單一紀錄機制，就是那一段文字，對不對？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對，因為他要確保輸出格式的一致性。 

主席林春吟高級分析師： 

對。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所以我們在實務上覺得比較困難，因為每個設備的格式都不同，大家在

對這個條文的解讀，會有一些疑惑。 

主席林春吟高級分析師： 

所以你們建議是？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其實是後面這句話，覺得…。 

主席林春吟高級分析師： 

就是「並採用，還有確保輸出的一致性…」，這 2段都把它拿掉嗎？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對，是建議可以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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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林春吟高級分析師： 

好，那這個我們一樣帶回去研議，謝謝你的意見。好，然後還有沒有問

題？ 

再來是通報應變的部分，那通報應變目前我們研修的條文有 5條，主要

是針對那種多發性，在我們實際運作情況下，有時候會發現可能某一個領域

裡面，短時間內有幾個機關，有類似的一些資安事件發生。那針對短時間裡

面，事件間可能會有關聯的，我們是賦予他的上級機關，或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可以另行通報資安事件的處理彈性。那主管機關如果有發現這樣的

情況，也可以提醒上級機關或者是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去做通報。另外就

目前法規上，大家提結案報告給我們的時候再給改善建議，其實很多處理的

時效都不見了，所以我們也把相關的規定放上去。那針對通報應變，大家有

沒有一些建議或者疑問？如果沒有，那我們就繼續往下了。 

接下來就是特定非公務機關的稽核辦法，目前我們要研修的條文有 4條，

主要是提供萬一真的發生一些不可抗力因素的時候，有一些稽核計畫調整的

彈性，那有沒有問題？好。 

接下來是情資分享辦法，目前就是主要研修是 2條，主要就是讓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可以針對特定非公務機關有一些獎懲的處理彈性。如果他

有提供一些有貢獻的情資的話，其實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是可以去獎勵。

也希望用這個方式來推動特定非公務機關做相關的情資分享作業，好，大家

有沒有問題？沒有，好。 

接下來就是獎懲辦法的部分，原則上我們不會以懲處的角度在看這件

事，可是當有一些資安作業應辦未辦，已經情節重大，在這樣的情況下，不

得不有一些檢討的時候，除了相關作業的人員之外，我們會希望主管或者上

級機關在督導或者協助上，是不是有可以改善的地方？就把這個範圍納進來

做一個檢討，那大家有沒有問題？ 

法務部： 

不好意思，那我還是想請教一下，就是說因為我看到端點防護，端點防

護是有規定做到百分之百嗎？或者是說有一個容忍值？因為我們還是有人

不願意，以我們部來講，還是有人不願意刷指紋，還是有人不願意領國旅卡。

那我們也同樣認定應該會有人拒絕安裝這個東西，而且拒絕安裝的人，也許

不是我們輕易能夠勸說的，那我想問一下遇到這種狀況的話，那獎懲辦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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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強制的規定，但是我們有沒有辦法解決？我們還是有，反正就是靠談判、

靠人情壓力，靠什麼東西去解決，但是我是想問說有沒有一個比較實際一點

的法律上的規定，或者是可以讓我們有上下調整的空間，也許不要百分之百，

讓我們可以做稍微迴旋，謝謝。 

主席林春吟高級分析師： 

好，首先回答端點防護的範圍，原則上我們會希望盡量朝最理想的狀態

去做。因為每個機關其實可以獲得資源不一定，那就目前的規範，我們的寫

法是有點比照資安健診那一塊，原則上就是看各機關。我們希望可以就盡量

做，可是還是會受限於我們的資源，所以需要去評估，就是哪邊是你們比較

重要，需要保護的資產？因為資安本來就是一個風險管理的概念，那當你資

源是有限的時候，你一定從最重要開始做，然後看可以做到什麼程度，開始

做處理。所以目前我們的規範文字，就是以這樣的寫法。然後至於說你剛才

講的那個，我們會看看你們有沒有比較建議的一些文字規定？可以提供給我

們，讓我們來評估看看說這樣放進去適不適合？ 

法務部： 

那關於正常的處理模式，我們還是會處理掉這些事情，可是我們希望有

一個正常的處理模式。 

主席林春吟高級分析師： 

目前正常的處理模式，我們都已經寫在上面，沒關係，我們可能可以討

論一下，或者是說我們看是不是可以反應給你們機關的資安長？我們為什麼

會請機關的副首長來當資安長？其實資安有很多作業都要跨單位協調，所以

我們希望說有一個比較高階的主管，來協助做推動，您的問題可能要個案去

處理。 

那大家還有沒有針對我們這次修法的問題，也歡迎你們透過書面資料給

我們。如果大家針對這一次的修法說明會沒有其他問題的話，我們今天說明

會到這邊，謝謝。 


